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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商院学〔2025〕86 号 

 

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上海商学院辅导员入驻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工作

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上 海 商 学 院 

2025 年 5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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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学院辅导员入驻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 

工作实施细则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适应新形势下学生工作需要，增强辅导员

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实现管理、

服务力量下沉一线，不断完善学生社区功能，结合学校

《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实施方案》（沪

商院学【2024】185 号）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章 定位与职责 

第二条 辅导员入驻学生社区精准开展日常思想政

治教育和社区活动指导工作是我校探索“一站式”学生

社区综合管理新模式，扎实推进“三全育人”工作，切

实打通思政育人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重要环节。 

第三条 辅导员入驻学生社区，以多样化方式开展党

建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切实把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做到社

区一线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，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 一）加强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。引导学

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

学生社区内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，帮助学生不断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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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观、价值观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（二）掌握学生思想动态，及时解决社区学生的实际

问题。辅导员必须全方位掌握入驻社区学生学院、年级、

民族等分布情况，建立全楼学生基本信息手册，掌握每一

名学生基本情况。建立社区辅导员-楼栋长-楼层长-宿舍长

四级社区网格化精准管理模式，组织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

引导学生自觉参与社区治理建设，提高学生自我管理、自

我教育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监督意识和能力，形成常态化学

生服务和权益维护机制、重大问题发现与信息报送激励机

制。 

（三）做好学生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工作。辅导员应深

入社区完成以下日常基本工作：第一，每周走访学生宿舍，

与学生交流、谈心，了解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情况；

第二，收集和反映学生在学习、生活中的意见和建议，按

照工作流程反映学生的正当利益诉求，及时为学生排忧解

难；第三，组织楼栋长、楼层长、宿舍长、学生党员、学

生干部等每天抽查宿舍卫生及安全情况，发现安全隐患及

时上报；第四，妥善处理社区突发事件，根据事态发展和

情节轻重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，确保社区安全稳定；第五，

按照学院要求做好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对学生在社区

内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予以批评、教育，上报纪律处分；

第六，认真做好值班记录，尤其要做好走访记录及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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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和问题处理情况的交接，保证工作的连续性。 

（四）开展学生社区文化建设。结合楼栋责任学院“一

苑一品牌”开展文化上墙，构建品牌育人文化长廊、特色

空间，依托“虚拟辅导员”开展社区网络文化建设。指导

并组织开展社区党团建设，开学毕业季、安全稳定等主题

教育、“一苑一品牌”、最美寝室长、文明寝室评比等社区

文化活动，营造文明健康、和谐稳定、活泼向上的社区环

境。 

（五）配合学院及各部门在学生社区开展思想政治

工作。学校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下沉社区、联系学生，党

政团干部、思政教师、学业导师、名师专家等开展社区思

想政治教育及学术交流活动，学工、保卫、后勤等部门开

展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，社区辅导员应积极配合。 

（六）按时到岗并按要求完成工作内容。社区辅导员

由学院统筹安排，辅导员入驻公寓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8:30

至次日 8:30，且每周至少 2 天在公寓内办公。周末、节假

日采取学院轮值制，社区内设置值班辅导员工作室，每天

1 名辅导员总值班，值班时间为 8:30 至次日 8:30。辅导员

入驻学生社区要熟悉学校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

式建设工作，严格执行“谁在岗，谁负责”的要求，因擅

离岗位造成的工作失误或责任事故，由当班辅导员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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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选聘与管理 

第四条 按照我校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构建“一院一

栋、组团建设、特色发展”的建设模式要求，各学院选派 1

名辅导员为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联络员负责与党委学生工

作部对接学生社区建设工作，每天安排至少 1 名辅导员入

驻责任楼栋负责本学院学生社区工作。 

第五条 入驻辅导员应具有丰富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

经验，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热爱学生，关心学生成长成

才，坚持以教育、管理、服务相结合的原则，积极主动开

展社区工作。 

第六条 入驻辅导员值班安排实行一月一报制，各学院“一

站式”学生社区联络员每月初及时上报值班表至党委学生工作部

备案，并将辅导员入驻学生宿舍情况在各责任楼栋一楼大厅予以

公示。 

第七条 党委学生工作部及学院对学生社区辅导员的出勤

情况、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进行不定期抽查，抽查结果与评选“优

秀辅导员”、晋级、评职、专项绩效奖励挂钩，并纳入辅导员年

度考核。 

第四章 支持与保障 

第八条 各学院结合实际，可适当调减社区辅导员带

班任务量。 



- 6 - 
 

第九条 辅导员入驻社区工作经历，将作为参评“优

秀辅导员”、职级晋升等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党委学生工作

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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